关于明确地址证明的通知

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

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确权登记业务，明确门牌地址编定的具体要求，经与公安部门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。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关于门牌地址编定

（一）门牌地址统一由各镇、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负责审定，出具的地址证明加盖各分局“户口专用”印章。
（二）商品楼盘按小区内的房屋单元编定门牌地址。同一楼盘的房屋单元地址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编定。

（三）商品楼盘的地址证明，为同时适用于备案、确权、办证环节，建议采用销售地址与办证地址对照的格式。

（四）房地产分割、合并，必须提供房地产所在地户政部门出具的门牌地址证明。
（五）火炬开发区门牌统一编定为：中山市火炬开发区。 
二、地址证明出现下列情况的，我办将不予受理。

（一）门牌地址使用英文字母；

（二）由居委会（村委会）、派出所出具的门牌地址证明；
（三）门牌号、幢、楼层、房号使用汉字，如XX街十三号等；

（四）房屋无办理转功能手续，将车房地址变更为“卡”、“地下”等字眼的。

三、本通知从2011年6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，请知照。
附：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中山市门（楼）牌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（中府办〔2006〕8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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